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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5         证券简称：晶瑞电材      公告编号：2025-008 

债券代码：123031         债券简称：晶瑞转债 

债券代码：123124         债券简称：晶瑞转 2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发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市场融资功能，提高融资效率，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晶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瑞新能源”）拟在 2025 年

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融

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2.00 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保证、质押、抵押等方式；具体担保额度及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

准。 

被担保人主要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眉山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眉山晶瑞”）及晶瑞新能源、全资孙公司渭南美特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渭南美特瑞”）、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恒”）

及潜江益和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江益和”）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晶瑞（湖北）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晶瑞”）。具体担保额度计

划如下： 



 

2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实

际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眉山晶瑞 100% 83.61% 0.00 10,000 3.71% 否 

公司 晶瑞新能源 100% 5.62% 40.00 15,000 5.57% 否 

晶瑞新能源 渭南美特瑞 100% 68.39% 5,371.48 30,000 11.14% 否 

公司 江苏阳恒 69.52% 62.52% 1,915.14 40,000 14.85% 否 

公司 潜江益和 63.28% 7.98% 0.00 10,000 3.71% 否 

公司 湖北晶瑞 23.91% 20.59% 0.00 15,000 5.57% 否 

合计 7,326.62 120,000 44.56% — 

注：上述最近一期的数据为 2024 年 1-9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合计数与明细数据直接

相加之和存在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

准，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该次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不再执行，未尽事宜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予以承接。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

人签署前述担保额度内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眉山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眉山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惠灵村 4 社（成眉石化园区） 

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黄俊群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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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电子材料的生产、销售；化学工程技术的研发；批发[仅限票据交

易]：硝酸、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

60℃]、四甲基氢氧化铵、氢氟酸、2-丙醇、氢氧化钠、氨溶液[含氨>10%]、2-氨

基乙醇、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眉山晶瑞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注：  

1、眉山晶瑞不存在对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眉山晶瑞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晶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晶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312.62 29,702.93 

净资产 4,804.49 4,507.35 

负债总额 24,508.12 25,195.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3,388.10 24,951.50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77.32 13,282.25 

利润总额 191.16 -825.20 

净利润 201.60 -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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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瓜坡镇良侯大道东侧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汪鸣豪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保温材料销售；电池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再

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晶瑞新能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910.40 59,915.51 

净资产 47,104.10 47,439.06 

负债总额 2,806.30 12,476.4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05.32 11,727.72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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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为满足晶瑞新能源全资子公司渭南美特瑞的发展需要，保障其资金需求，晶瑞新能

源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于2023年12月8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ZB8908202300000103），约定了晶瑞新能源为渭南美特瑞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发生的

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

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亿元为限，截至目前，晶瑞新能源为渭南美特瑞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5,371.48万元。 

2024年12月17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西安分

行”）签订编号为129XY241209T00020301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公司为晶瑞新能源与招

商银行西安分行签订的编号为129XY241209T000203的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行西安分行的所

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1亿元，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

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

三年止。截至目前，公司给晶瑞新能源在招商银行西安分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

万元。 

除此以外晶瑞新能源不存在其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晶瑞新能源非失信被执行人。 

4、上述数据为晶瑞新能源单体报表数据。 

（三）渭南美特瑞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渭南美特瑞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瓜坡镇良侯大道东侧 

成立日期：2021 年 08 月 11 日 

营业收入 25,174.39 38,560.60 

利润总额 -363.18 2,670.84 

净利润 -348.61 2,3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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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霄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

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超导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

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再生资源

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防腐材料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超导材料销售；

专用设备修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装卸搬运；国内

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渭南美特瑞是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晶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806.23             30,721.43  

净资产            13,215.84             13,960.88  

负债总额            28,590.39             16,760.5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871.49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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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因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借款 3 亿元，渭南美特瑞以土地和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截止目前，渭南美特瑞实际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5,371.48 万元。 

除此以外渭南美特瑞不存在对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渭南美特瑞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香江路 8 号 

成立日期：2001 年 07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陈霞 

注册资本：11,956.9608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输电、供

电业务；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热

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流动负债总额            23,718.91             16,260.54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745.04                 -691.93  

净利润                -745.04                 -6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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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恒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9.52%的股权，丸红株式会社

持有其 30.48%的股权，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注： 

1、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江苏阳恒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

称“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 FA784545160812-e 的《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

修改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及江苏阳恒获得最高等值美元 750 万元的融资额，同日公司签订保

证函。保证期间自保证函签署之日起算，至以下更晚的日期起满（3 年）之日终止：该等协

议下的最后一个还款日或提前终止应付额付款日。截至目前，公司给江苏阳恒在花旗银行上

海分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15.14 万元。 

2024 年 2 月 21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苏州

分行”）签订编号为公高保字第（同城筹备）20240220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江苏阳

恒与民生银行苏州分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

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担

保期限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截至目前，公司给江苏阳恒在民

生银行苏州分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2024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苏

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07500BY24001589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江苏阳恒与宁波银

行苏州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 15,000.00 万元，担保期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756.08  62,738.39 

净资产            23,893.90  23,968.33 

负债总额            39,862.19  38,770.0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2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6,178.79  34,760.24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66.62  19,132.60 

利润总额                   29.62  2,053.11 

净利润                -132.34  1,6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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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江苏阳恒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目前，公司给江苏阳恒在宁波银行苏州分

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除此之外，江苏阳恒不存在其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江苏阳恒非失信被执行人。 

4、上述数据为江苏阳恒单体报表数据。 

（五）潜江益和化学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名称：潜江益和化学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潜江市江汉盐化工业园园区一路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周军 

注册资本：4,803.2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过氧化氢溶液（含量>27%，双氧水）自产自销；三聚磷酸钠生

产、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潜江益和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3.28 %的股权，武汉海达化学

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20.00%的股权，湖北长江（潜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 16.72%的股权，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03.50             10,998.79  

净资产            12,333.45               8,9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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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024年1月26日，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硚口支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硚口

支行”）签订编号为DB2024011600000004的《保证合同》，公司为潜江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主债权为1,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三年，自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

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依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确定。截至目前，公司给潜江益和在

汉口银行硚口支行的相关债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除此以外潜江益和不存在其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潜江益和非失信被执行人。 

（六）晶瑞（湖北）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名称：晶瑞（湖北）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潜江市江汉盐化工业园园区东路 1 号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沈健 

注册资本：58,565.400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负债总额              1,070.05               2,052.9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35.50               2,005.59  

项目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71.07             10,324.91  

利润总额                -168.52               2,268.96  

净利润                -256.55               2,041.59  



 

11 

的项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2、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湖北晶瑞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23.9049%的股权，

湖北长江（潜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4.3948%%的股权，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23.0548%的股权，深圳市

国信亿合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3228%的股

权、厦门闽西南弘盛科创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3228%的股权。因

接受湖北长江（潜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表决权委托及在湖

北晶瑞董事会成员数量占多数，公司将湖北晶瑞纳入合并报表。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1、湖北晶瑞不存在对外担保及相关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2、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3、湖北晶瑞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内容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607.47   69,848.53  

净资产  55,276.59   56,597.13  

负债总额  14,330.87   13,251.4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144.21   9,003.00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146.51   8,760.93  

利润总额  -1,538.80   -3,932.93  

净利润  -1,557.02   -3,9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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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

要测算，实际担保金额以子公司（含孙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业务为依据，担保

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于授权范

围内实际发生的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及子公司晶瑞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

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2.00

亿元人民币，在子公司（含孙公司）具体发生融资行为时公司及子公司晶瑞新能

源才产生相关担保义务。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7,326.62 万

元，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21%，整体担保风险可控。 

2、渭南美特瑞因项目仍在建设，未实现产品销售，待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

将有效改善其经营状况，同时渭南美特瑞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能够控制其经

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 

3、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进行担保，其少数股东丸红株式会社不

对其提供同比例担保，主要原因为：其持股比例相对少数，不参与江苏阳恒日常

经营管理，且其愿意每年给江苏阳恒的流动资金贷款免费担保 800 万元左右，已

履行了一定的股东义务。 

4、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潜江益和进行担保，其少数股东武汉海达化学品

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潜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对其提供同

比例担保，主要原因为其持有的潜江益和的持股比例偏低，且其自身发展需要资

金支持。 

5、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湖北晶瑞进行担保，其余股东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信亿合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闽西南弘盛科创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长江（潜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对其提供同比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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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为其均不参与湖北晶瑞日常经营管理，且公司正在推进发行股份购买湖

北晶瑞其余股东的全部股权事宜，发行完成后湖北晶瑞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相关审核、批准程序和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预计 2025 年度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含孙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提高审批效率，确保业务顺利开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相关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不对其提供上述担保项下的同比例担保，但

考虑其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有能力对

其经营风险进行控制，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同意子公司不提供反

担保。本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预计 2025 年度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含孙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提高融资效率，确保业务顺利开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对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公

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担保额度

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决议的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外担保额度

总额为 12.15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3.2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7,326.62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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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21%。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向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无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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